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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绩
效评价结论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绩效评价

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张掖市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方信浩远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

评价对象名称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

实
施
目
的

为科学评估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建设成效、资

金使用效益及管理规范性，客观检验项目在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完善园

区供水系统、提升供水安全可靠性等方面的实际作用，评价小组依据相关政

策法规与评价规范，围绕项目前期审批、专项债券管理、绩效目标设定、工

程建设进展、管理制度建设、社会经济效益等核心维度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通过全面核查资料、现场核实情况、分析问卷数据，旨在精准识别项目实施

中的成效与问题，为优化项目后续管理、规范资金使用、提升项目可持续性

提供依据，同时为同类项目绩效评价及决策提供参考，确保项目更好地服务

于园区发展与民生需求。

资金

情况

预算安排资金 1000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1000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市级财政 1000万元 市级财政 1000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1000万元 结转结余资金 无

预算执行率 100%

二、部门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按期完成项目的建设内容，2025年10月底调试完成投

入运营；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完工审计及竣工验收；

按期投入运营并满足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需求。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范围界定为：2024年张掖经济技术开发

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所涉及的金额为1000万元的财

政专项资金，评价工作将围绕该笔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

申请拨付、实际支出、使用合规性及对应项目建设成效等

环节展开。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实施条例；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

3.《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4.《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5.《省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规程》（甘财绩〔2024

〕4号）；

6.《关于印发〈张掖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张政办发〔2024〕21号）等。

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

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等。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得分 75.30 评价等级 中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果 合计

分 值 12 28 35 25 100

得 分 11.3 18 23 23 75.3

得 分

率
94% 64.3% 65.71% 92% 75.3%

五、存在的问题

（一）未建立项目相关管理办法

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经核查确认，自项目正式立项启动至本



次绩效评价基准日期间，项目实施单位始终未制定并出台专门适用于本项目的《项

目管理办法》，缺乏针对项目全周期运行的专项管理依据，可能对项目执行规范性

与管控有效性产生影响。

（二）缺少监控运行表

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经核查确认，该项目未能建立或提供系

统、连续的《绩效监控运行表》。

（三）项目计划施工与实际施工周期不符

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该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2021年8月1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2年5月27日，计划工期300天。但经实地调查核实，截至绩

效评价现场勘查日，该项目仍未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交付使用。

（四）合同签订不完整

1.《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测绘技术合同》中甲方未盖公章，合同成立与生效

会面临不确定性，存在效力瑕疵。

2.《监理合同》未明确服务期限，不利于清晰界定监理方服务时间跨度与工作

责任范畴，容易使双方在工期延长、费用结算等方面滋生纠纷。

（五）未建立专项债券本金偿债准备金

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依据《张掖市2024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转贷协议》第十五条明确约定：“丙方应建立专项债券本金偿债准备金，以

减轻到期还本付息资金筹措压力，确保到期足额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

截至本次绩效评价基准日，项目实施单位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建立专项债券本

金偿债准备金。

（六）未按期支付专项债券利息

在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依据《张掖市2024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转贷协议》第七条规定，该协议约定转贷资金归还本金，支付利息、发行手

续费、登记托管费、兑付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的具体时限如下：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

循环经济示范园供水项目转贷资金1000万元，自2024年9月24日起计，债券利息及

兑付服务费须每半年支付一次，即每年3月24日与9月24日前完成支付，首次付息日

为2025年3月24日；发行手续费与登记托管费按省财政厅统一规定时间上缴；本金

应于2044年9月24日前一次性偿还。截至本次绩效评价日，该项目单位未按协议约

定时间支付2024年专项债券1000万元对应的债券利息及兑付服务费。

六、有关意见建议

（一）立即启动办法制定工作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立即制定并出台适用于本项目的《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全



周期管理依据，保障项目执行规范与管控有效。

（二）制定《绩效监控运行表》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建立并完善系统、连续的《绩效监控运行表》，按项目

进度定期更新填写，确保完整留存，为项目绩效动态跟踪与过程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三）督促加快施工进度并完善过程监控

责令项目单位制定详细且可行的剩余工程赶工计划和施工方案，明确时间节点

和责任人，并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现场的

日常监督和调度。建议实施更严格的进度监控机制，动态跟踪进度，及时发现问题

并协调解决；严格执行工程进度付款条款，确保建设资金按时足额支付，避免因资

金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四）强化内部沟通与培训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尽快与合同相对方沟通，补盖《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测绘

技术合同》甲方公章，消除合同效力不确定性；同时补充明确《监理合同》服务期

限条款，清晰界定监理方服务跨度与责任范畴，规避工期、费用结算相关纠纷。

（五）制定专项管理制度

同步出台《专项债券本金偿债准备金管理办法》，明确准备金的存储管理、收

支审批流程、会计核算标准、动用触发条件及审批权限，实现准备金管理“有章可

循、规范透明”。

（六）落实准备金账户设立

张掖市黑河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需在规定时限内，按协议要求开立专项债券

本金偿债准备金专户，明确资金来源（如按项目运营收益固定比例提取、从公司合

规经营结余资金划转等），确保资金稳定归集。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全面核查项目前期审批，重点核验可研变更、初步设计、水土保持等关

键文件合规性，同步关注用地、环评等手续完整性；

（二）聚焦专项债券管理，从适配性、“一案两书”资料、预算编制与执行、

资金下达到位及支出合规性、本息支付履约等方面细致核查；

（三）严格把控项目管理，涵盖管理制度体系、关键资料完整性、合同签订程

序与文本要素等内容；四是结合现场勘察与问卷分析，从项目进度、质量，以及对

园区工作便捷性、企业服务、提质增收、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和群众满意度等维度

评估，确保评价全面精准。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实地调研掠影

主评人 魏正蓉 高级会计师

九、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项目决策（12分）

1.1决策过程（6分）

1.2绩效目标（6分）

2.项目过程（28分）

2.1资金管理（12分）

2.2项目实施（10分）

2.3风险控制（6分）

3.项目产出（35分）

3.1产出数量（12分）

3.2产出质量（12分）

3.3产出时效（7分）

3.4产出成本（4分）

4.项目效益（25分）

4.1社会效益（5分）

4.2经济效益（5分）

4.3可持续影（5分）

4.4满意度（10分）



评价机构（盖章）：

主评人（签字）：

评价日期：2025年9月

评价工作组人员（签字）：

评价日期：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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